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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告
雷青田（身份证号：510222196404205819）：

本机关已于2025年9月30日向你作出《重庆市交通运输

委员会行政处罚告知书》案号：20251040413，并于2025年10

月15日向你进行了电子送达该文书但送达失败，同时于2025

年10月15日向你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该文书，于2025年10

月23日因派送异常退回本机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作出的内容如下：

经查你驾驶渝AB78U3号车辆于2025年09月16日20时

04分在江北区恒大御龙天峰存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提供车辆服务的行为，违反《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七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拟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

3000.00元（叁仟元整）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如对该处罚意

见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

述、申辩，本机关将依法予以核实。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5年11月10日

序
号

1

2

当事人

长寿区李
兵建材经

营部

陈小建

身份证号或企
业信用代码

92500115MACJ
96D635

51122119830403
9079

行政处罚决定
书编号

20251011175

20251010594

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

渝 DW7520 于 2025 年
8月9日8时43分在重庆市
万州区新田镇康家山处经
超限运输检测系统，6 轴
车，车货总质量 51.92 吨，
超限定标准2.92吨。

渝 A7WF09 于 2024 年
10 月 20 日 13 时 31 分在万
州区信息学院金龙校区存
在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许
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
车经营活动的行为。

处罚
金额

1000元

5000元

行政处罚决定书
时间

2025年9月28日

2025年9月26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当事人

向征

吴杰

陈开均

刘自友

李光平

谭地伟

陈开均

身份证号或
企业信用代码

50023519900204135X

500101199005016898

512221197207273599

500228198410266314

512224196910200812

512221197001122998

512221197207273599

行政处罚决
定书编号

20251010643

2025101612

20251010613

20251010615

20251010280

20251010641

20251010617

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

罚款人民币1500.00元
的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3000.00元
的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500.00元
的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500.00元
的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500.00元
的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1500.00元
的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500.00元
的行政处罚。

催告通知书时间

2025年11月10日

2025年11月10日

2025年11月10日

2025年11月10日

2025年11月10日

2025年11月10日

2025年11月10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重

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
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
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0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重庆市万州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委（电话号码：023-87669029）领取催告通知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你（单位）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采取以下措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特此公告

二0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下列当事人发生了交通运输违法行为，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送达：

下列当事人发生了交通运输违法行为，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催告通知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送达：

巫溪县委政法委：
走进学校深入调研
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近日，
巫溪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夏朝华到该县教委、
思源实验学校、县职教中心调研未成年人保护
和犯罪预防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在思源实验学校，夏朝华实地查看了心理
健康辅导室、校园安防设施及各功能教室，重点
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开展、重点学生关怀帮扶、功
能教室使用效能及生源结构等情况。他强调，
要完善校园安防设施建设，对标安全防范标准，
全面检查并优化围墙护栏、视频监控、一键报警
等物防技防系统，确保配置齐全、运行有效。

在巫溪县职教中心，夏朝华实地查看了校
园安防设施、心理健康辅导场所及基础设施建
设情况，重点了解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特殊学生
群体关怀帮扶及教学实训条件改善等工作。他
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育引导
与日常管理，规范学生行为，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

在县教委，夏朝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县
教委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情况的
汇报。他指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
事关校园安全稳定大局，是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的关键。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薄弱环
节，树牢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有针对性地预防
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要压实
学校“第一责任人”责任，健全监测预防、发现报
告、应急处置、帮扶干预的一体化工作机制，切
实筑牢校园安全和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工
作防线；要凝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
法“六大保护”合力，织密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
预防工作防护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

记者 罗 翠 通讯员 侯 超

荣昌区文旅委：
推广数字监管工具
让游客体验更美好

本报讯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科技技
术应用正以破竹之势融入各个行业，文旅领域
也不例外。“科技+”正全方位重塑文旅场景，为
行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变革。文旅产业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
重要载体，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科技+文旅”的深度融合，不仅能
通过数字技术激活沉睡的文化资源，让千年文
物“活”起来、百年故事“动”起来，更能以沉浸
式、互动式体验等方式重构消费场景。

近年来，荣昌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大
力推广数字监管工具。指导网吧、歌舞娱乐等
文化经营场所全覆盖落地“文旅安全日志”小程
序，运用“互联网+监管”科技手段，压实企业

“日、周、月”隐患排查责任，不断规范与提升市
场监管水平；运用“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快速
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实时监测重点部位、重点
时段人流，设置预警措施，对旅游景区各种业态
进行动态监测，做到及时预警、提前准备；全面
深化智治管控。依托区城运中心一体化治理智
治平台管控，密切关注夏布小镇、万灵古镇、安
陶小镇等景区及周边主要道路人车流量，统筹
调配全区网格员、保障员、志愿服务队伍1万多
人，建立点长联系、镇街部门对口支援景区（点）
和中心城区及志愿服务机制，在交通关键节点
设置岗点100余个，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问题。

荣昌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通过“科技+文旅”的发展，让文化更易传播，让
体验更具温度，让旅行更有意义，让科技真正服
务于文化传承与游客体验，让“科技+”成为荣
昌文旅的新标签。 顾 勇

侦查时冻结了1600多万元，执行时却因“无可供执行财产”而终本

检察监督让千万非法所得上缴国库
“这笔拖了两年时间的涉案财产已全部执

行到位。这下可以放心了。”近日，南岸区检察
院对此前办理的一起刑事裁决涉财产部分执行
监督案件进行“回头看”，审查确认了1645万元
上缴国库的凭证后，检察官心中悬着的石头也
终于落了地。

故事得从2017年说起。那时，王某某与邱
某某合伙注册成立了甲公司，打着销售珠宝的
幌子实施非法集资。2019年12月，两人因犯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
年和九年六个月。同时，法院判决没收该案的
非法所得。

时间来到2022年6月，。南岸区检察院在
开展刑事裁判涉案财产部分执行监督专项工作
时，发现法院在执行王某某、邱某某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案的没收非法所得时，以“无可供执行
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公安机关明明冻结了1600多万元的涉案
财产，为什么法院执行部门却说未发现可供执
行的财产？”面对眼前这奇怪的情况，检察官纳
闷不已。

“就案卷材料反映的情况来看，明明是有可
以执行的非法所得，问题出在哪里？”对此，该院
检察官立即向法院了解情况。

“判决书仅载明没收非法所得，却没有明确
非法所得的具体范围，目前在案的1600余万元

资金是不是非法所得不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开
展执行。”执行法官向检察官反映。

原来，由于该案案情复杂、涉案财物众多，
加之有案外人员主张部分冻结资金属于个人合
法收入，在案财产权属情况复杂，法院在判决书
中没有明确非法所得的具体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
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规定，执行机构
发现本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内容不明确
的，应书面征询审判部门的意见，以及《关于刑
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
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
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
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
附清单。

“法院执行部门发现该案判决书执行内容
不明确后，未书面征询审判部门意见，便裁定终
结执行，而法院在判决书中仅概括叙明财产性
内容，未另附清单予以明确，均不符合司法解释
的规定。”检察官表示。

于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并就
如何解决审判与执行中的堵点问题提出建议：

“判决书中有关财产性判项不明确、不具体，但
判决本身并没有错误、遗漏，因此不需要另行判
决或裁定，可以依据司法解释，通过另附说明的
形式予以明确。”

2022年8月22日，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建
议，通过内部移送清单的形式明确了非法所得
的范围，确认目前在案财物中除40万元属于案
外人刘某合法财产外，其余1645万元系非法所
得，应当予以没收。

同年 10 月，公安机关根据法院的执行裁
定，将刘某账户中的 40 万元予以退还，其余
1645万元依法划拨至法院执行账户。

可到了2024年8月，检察官在跟踪监督过
程中又发现了新问题：“为什么先前划拨到法院
执行账户的1645万元非法所得，还一直留在账
户上，没有依法上缴国库呢？”

“按照法律规定，执行账户的非法所得应当
及时上缴国库。”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监督函，
建议将这笔非法所得按时上缴国库。2024 年
12月，法院按照规定将这1645万元涉案资金上
缴国库。

“有了这项‘内部移送清单机制’，今后在开
展刑事判决涉案财产执行时，方向更清晰了，执
行质效也能得到大幅提升。”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执行问题，检法两家在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长效机制，就如
何解决刑事判决涉案财产执行难题、堵点问题
达成共识，以保障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
作依法开展，切实维护司法权威。

通讯员 唐 戎 记者 张柳妞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大渡口区公安分局
法制支队支队长兼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主任庸
佚名，如同一位执着的“法治工匠”，以制度为
基、科技为翼、监督为盾、人才为源，将执法规
范化建设融入每一寸执法细节，推动大渡口
区公安分局执法质量连续三年获市公安局优
秀等次，助力大渡口区公安分局荣获“全国公
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称号。

在执法肌理中植入规范化基因

“执法质量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制度则
是这条生命线上最坚韧的筋骨。”面对“按习
惯执法”“重打击轻质量”的积弊，庸佚名从顶
层设计切入，打出系列“组合拳”。

她聚焦案件定性、立案、强制措施等关键
环节，梳理 23 类涉企执法难题，开展专项攻
坚。按照市公安局要求修订完善《执法监督
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定》，制定“执法责任清
单”。

今年以来，先后5次提请大渡口区公安分
局召开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议，8次专题研
究规范涉企执法工作，及时解决涉企问题25
个，有效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

为根治执法办案顽疾，她推动建立长
效治理机制，组织全量评查案件 3 万余起，
案件瑕疵率同比下降 80%。配套实施的“日
通报、周通报、月监测、季复查”动态监测网
络，通过制度衔接精准平衡司法权威与群
众需求，让执法质量考核机制更加精准、更
有温度，13 个单位、168 名民警在工作中立
功受奖。

为提高执法效能安装数字引擎

“执法不能依赖经验主义的老花镜，而要

善用数据驱动的显微镜。”在公安部试点机遇
中，庸佚名将执法办案中心打造成“智慧大
脑”。

今年 3 月，一起新型电信诈骗案快速告
破，背后是数字警务平台的支撑——法制、经
侦、网安等专家通过云端联动，原本需三天论
证的案情在数据碰撞中迅速突破。该平台被
民警称为“法制口的警务110”，跨警种协同效
率提升80%。

在“案管中心+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派出
所办案区”三级监督体系框架下，她组织支
队配置专职警力全量巡查新立案件，精准提
示执法方向；支队自主搭建的“预警模型”如
同“智能哨兵”，对异常情况即时触发红色警
报，消除风险隐患。该模型精准识别执法风
险，推动问题案件在萌芽阶段纠偏，行政拘
留执行清查率达100%，实现执法流程全闭环
管控。

用全链条矩阵守护正义天平

“法制监督既要利剑斩弊，也要春风护
法。”由庸佚名构建的三级监督体系，如精密
齿轮组般高效运转。

法制指挥长机制将监督延伸至警情处置
一线。今年初，某企业讨薪事件中，5G 执法
记录仪传回的实时画面里，现场民警在法制
指挥长的远程指导下，以规范取证流程和温
情沟通方式化解群体性事件隐患。

每周下沉基层的“法制指导日”，成为民警
执法能力提升的“充电站”。专职案管民警通
过视频回溯发现薄弱环节，围绕标准化指引和
文书模板，实现“教科书式执法”。今年以来，
民警举报投诉数、违
纪违法数同比分别下
降13.7%和85.7%。

在公检协作领域，她推动“公检协同”模
式发挥实效，构建“提前介入+侦查协作+联
席会诊”全链条机制。今年两部门开展专题
座谈5次、出台规定2项，对18起复杂案件提
前介入并提出22条建议，推动办案效率与流
程双提升，让公平正义在司法接力中无缝衔
接。

在实战熔炉中淬炼执法尖兵

“执法规范的传承，需要薪火相传的匠心
情怀。”由庸佚名打造的“三位一体”培养体
系，培育出一批法治新生代。

“法律人才孵化工程”成果丰硕：42名法
律职业资格获得者、81名高级执法资格民警、
5名首席法律咨询专家脱颖而出。“十佳十差”
案例评选激发比学赶超热潮，70余次专题培
训覆盖全分局民警。在某电诈专案中，办案
民警依托标准化指引手册，快速冻结800余万
元涉诈资金，打掉3个跨省诈骗窝点；电子取
证技巧培训转化的实战经验，成为网络赌博
案定罪量刑的关键砝码。

从制度设计的“执笔人”到科技强警的
“先行者”，从监督体系的“架构师”到人才培
育的“传薪者”，庸佚名以法治信仰在大渡口
公安分局书写了一部执法规范的“进化史”。
当被问及成功秘诀时，她指向执法办案管理
中心墙上的标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
办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这位“法治工
匠”的带领下，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正以法治之
力铸就平安之基，为新时代重庆政法工作高
质量发展贡献鲜活样本。

记者 饶 果

科技强警，她是先行者
——记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法制支队支队长兼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主任庸佚名

政法系统最美重庆人政法系统最美重庆人


